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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交通运输局文件

绍市交发〔2018〕97 号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绍兴市区公交

场站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越城区、柯桥区、上虞区交通运输局，市运管局，市公交集团：

现将《绍兴市区公交场站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

2018年 11 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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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区公交场站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公共交通场站(以下简称“公交场站”)及附

属设施的管理，规范公交场站的日常运营秩序，提高公交场站的

服务水平，根据《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、《绍兴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区公交一体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和《绍

兴市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规范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试行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交场站包括：绍兴市区范围内保障公

共汽车客运服务的停车场、保养场、站务用房，公交换乘枢纽站、

公交首末站、公交中途站（公交候车亭）及其所有标识和候乘设

施，以及加油（气）站和电动公交车充电设施等相关设施。市区

范围内公交场站的管理、使用、维护以及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按照“属地建设、统筹使用”要求，公交场站由越

城、柯桥和上虞区政府及市直开发区管委会根据公交规划和实际

需求，按照《市区公交场站建设规范》建设（含改建），建成后交

由市公交集团统筹无偿使用（不含相关广告及公共设施资源），签

订移交协议，由市公交集团统一管养。

第四条 公交场站管理实行年度考核，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原

则，奖惩结合，考核结果与管理经费拨付、评先创优等挂钩。

第二章 管理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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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市区公交场站管理重大事项的综

合协调，对场站管理实行监督考核。市交通运输局所属的公交行

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市区公交场站管理进行日常监督。市区公

交场站的产权单位和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参与市区公交场站管理的

考核。市公交集团负责市区公交场站的使用、日常管理、保安保

洁和各项服务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市区公交场站管理部分内容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实

施的，市公交集团应通过公开招标形式确定专业单位。

第三章 管理范围

第七条 公交场站的日常管理工作具体包括以下部分：

（一）场站营运服务，是指建立各种站务管理办法、站务管

理制度，对场站营运秩序进行管理；

（二）场站设施维护，是指对按标准配置的各类硬件设备、

设施、管线等的使用及维护工作等；

（三）保洁保安服务，是指市容环境保洁，维持场站正常秩

序，做好停车场的日常管理服务，确保站内设施设备的完好。

（四）安全生产工作，是指建立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承

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与各相关单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协议，防

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等；

（五）社会评价工作，是指服务质量投诉处理等，特别是

12345 市长热线、来信来访、数字化城市管理案件的接收、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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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等情况。

第八条 市公交集团要加强市区公交场站基础数据管理，通

过信息化手段，建立基础信息录入更新机制，确保维护及时、信

息准确。

第四章 管理要求

第九条 市公交集团管理公交场站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不得擅自在场站营运场地内设置与营运管理无关的建

（构）筑物；

（二）不得擅自将公交场站及其附属物品转让、出租、抵押

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承包给他人使用；

（三）不得随意改变场站的使用性质和功能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。

第十条 枢纽站、首末站管理

（一）枢纽站、首末站应当配有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和物业

维修技术人员，配置必要的枢纽站、首末站设施和维修设备，保

持枢纽站、首末站物业完好和设施运行正常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。

（二）枢纽站、首末站应当建立健全日常管理制度，保持枢

纽站、首末站环境整洁，落实卫生保洁责任制：

1.站房内外墙面、门窗清洁，无积灰；

2.设立宣传栏，无残缺或失效标语、横幅，无乱张贴现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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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站场内外物品摆放规范化，无乱堆乱放现象，环境整洁美

观；

4.地面垃圾及时清扫，车辆进站不将垃圾随意扫下车道，应

倒入垃圾容器；

5.及时清除地面油污，保持车道清洁。

（三）对于设置电子显示屏的公交枢纽站、首末站、中途站，

公交企业应及时发布发车信息。站点车辆停放统一有序，方便乘

客有序候车。

第十一条 公交站点设施

公交站点候车亭设施的迁移、改造、拆除必须符合有关公交

站点规划及临时调整计划，不得擅自迁移、改建或损毁。公交候

车亭设施要保持外观整洁、大方，无牛皮癣及污渍，座椅完好。

第十二条 公交站点站牌

公交站牌字迹清晰、用字规范、安装牢固，牌杆端正无残缺

破损，表面光滑。站牌保持清洁干净，及时清理非法小广告。相

关服务信息有调整时，应及时更新，以方便乘客及时了解公交运

营信息。

第十三条 公交候车亭广告

公交候车亭附属广告设施由产权单位负责经营管理，可发布

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。商业广告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确保内容

文明健康、画面完好。重大活动期间，应按照上级相关部门要求

做好公益广告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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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管理经费

第十四条 市区公交场站的管养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给予

专项补助，按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/年的标准安排，管养经费的

30%与年度考核挂钩。

第六章 管理考核

第十五条 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，合格和不合

格四个档次。总得分在 90 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，80 分（含）以

上为良好，70 分（含）以上为合格，7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考核

合格以上按分值兑现，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考核奖（管养经费专

项补助的 30%）。具体考核标准详见附件。

第十六条 场站管理考核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实施，分

为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。日常考核评分占总分值的 60%，由市交

通运输局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实地检查，第三方测评费用列入市

交通运输局年度预算，由市财政统筹解决。年度考核评分占总分

值的 40%，由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组成考核小组

进行年度考核。

第十七条 年度考核采取基础资料审查和实地检查的方式，

评分记录中应具体写明加分、扣分原因，评分结束后由所有成员

签字确认。

第十八条 场站管理中有以下情况之一，考核为不合格：

1.发生因场站管理原因导致的亡人责任事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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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发生因场站管理原因导致的恶性服务质量事件；

3.发生 2次及以上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投诉、媒体曝光事件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9年 1月1日起试行，有效期至2021

年 12 月 31 日止，与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政策的执行时间保持

一致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滨海新城管委会，市财政局、市交投集团。

绍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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